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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俊銓 

 

    很多人認為聖經常將「罪」小題大做，故意使人內心產生不安，他們以為那些「罪」只不過

是人一時的過失，根本無傷大雅。他們喜歡說：「我雖稱不上是聖人，但起碼已比很多人好……」 

 

這論調反映出兩種觀點： 

1. 人誰無過？因此毋須理會這問題，免得自尋煩惱； 

2. 不相信或故意否定有絕對的標準，認為自己已做得不錯（用自己的標準量度；這正是人以為

可以靠自己行為得救的原因）；只是「神」故意定出難以達到的標準，而顯出人的不是。 

 

針對第一種觀點： 

  忽略或不正視罪的問題，不尋求解決的方法正是問題所在（鴕鳥政策）。因為表面看似微細

的事情，經過日積月累之後，會產生極嚴重的後果。 

 

例子：「每日三罪」──三福大綱選用。從一生累積起來的罪（先界定罪）的數量，去指出罪  

           的嚴重性 (參《三福課本》)。 

例子：「病    菌」──這些都是極微細，不為人所察覺的，但卻非常危險，如果不及早徹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對付的話，等到你察覺時可能為時已晚，導致無可挽回的損失。病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叫人麻木，失去知覺，直至連生命都喪失。同樣，罪就如病菌般，未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被察覺並不表示自己就是正常，相反是生命在不知不覺中被腐蝕，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致與神永遠隔絕，這是何等悲哀、可憐的事。 

 

    人在「平安穩妥」中常被環境所矇騙，以為一切都是美好，根本不用杞人憂天、自尋煩惱，

過著「今朝有酒今朝醉」的生活。誰知身陷險境也不自知，絲毫不作任何補救，結果「災難忽然

臨到」，招致慘痛的損失。我們實在需要有一刻的清醒，重新察看自己生命所處的光境。 

 

例子：「險墮懸崖」──有一次，一群遊客乘坐旅遊巴士到雪山觀光，正當他們興致勃勃地欣 

           賞沿路景色，並在車內暢談時，車子突然晃了一晃，然後停了下來， 

           但各人仍不以為意地繼續歡笑、暢談。此時，只見領隊不動聲色地示 

           意所有人下車，然而車上各人不明所以，只感到掃興及不滿，因為目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地還未有到，但礙於領隊的堅定指示，惟有無可奈何地遵從。及至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眾人都下了車之後，才赫然發現車子已移離路面，車身橫擱在樹上， 

           差點掉下山崖，故慶幸能逃生及時，得脫險境。 

 

針對第二種觀點： 

持這觀點的人只是一直往下作比較，他沒有想到不會因為這樣就可以符合神的要求。（況且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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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只要犯了一條罪便已是罪人；有一些事情應該做卻不去做，也已顯出其罪來。）人未能符合神

的標準（有如不中靶的中心）就是罪，神不會因為人的不完全或軟弱而降低祂的標準。 

 

例子：「考  試」──1. 假設進入大學的資格是考取五科 A 級的成績，那麼就算有四科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級，但只要有一科不合格，仍然未能符合要求。同樣，神（天堂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絕對的標準。 

2 即使一名考生已盡所能應考，但如果未有達到合格的要求時，不能

因為他已盡力而獲得通過。同樣，神（天堂）不會降低標準來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遷就人。 

             3. 當一名學生考試成績不合格時，他能夠埋怨老師為甚麼將那麼難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的卷給他嗎？他只能怪自己未能達到合格的要求，因為老師是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對有權按既定的標準出考題的。絕不會遷就學生的能力不足而降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要求。同樣，神是絕對有權按祂的標準，訂定對人（上天堂）的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求。 

 

  神有絕對的標準。人的標準都是相對的，各有不同，難定對錯，所以惟有用神的標準作唯一、

絕對的標準，人才能被判定對錯。 

人真正不安的原因不是由於被指出有罪，而是因著未有認真正視罪的事實和解決其問題。 

 

綜合「罪」的問題： 

 
 

    人對罪的定義與神不同，而人的看法都是相對的，各有不同的標準，所以必須以神的標準為

唯一且絕對的標準，人才能有共通､客觀的標準去判定是非對錯（是實上，今日大部分文明世界

中所用的法律，都是源於聖經所定的標準）。 

 

    人只是看人的外表，而神是裏外都看透的，所以不是因為某人外表有否看得見的罪行，更不

是因為他有否抵觸地上的法律，而決定他是否一個罪人；原來心（思想上）存歪念､心動淫念，

甚至言語上說了不當說的話，都算為罪。此外，「人若知道行善，卻不去行，這就是他的罪了（虧

缺了神的榮耀）。」（雅四 17）因此，聖經對罪的定義是：達不到神所定標準的就是罪。 

 

例子：「意圖謀殺」──原來只要有證據證明某人有殺人的意圖，法庭都可以將他判為有 

             罪，不必待他真正殺了人時才定他有罪。 

例子：「內心憎恨」──一個殺人者不論是謀殺或誤殺，歸根究底都是出於他內心憎恨人的動 

           機，以致動手殺人或錯手打死人。但其實他內心的那種憎恨我們也常 

           有，只是沒有動手打人，或動手時打不死對方，如此我們便 

           以為自己是一個好人！？其實神同樣算我們為有罪。 

 



 3

 
 神是至榮至聖的神，在祂沒有半點罪惡，「神就是光，在祂毫無黑暗」（約壹一 5）。凡有 

罪的都不能在祂面前站立，而罪也是唯一叫我們看不見神的原因。所以，當我們說沒有神時，其

實剛好說明我們正身在罪中。聖經說：「世人都犯了罪」（羅六 23）：「我們若說自己無罪，便是

自欺，真理不在我們心裏了……我們若說自己無罪，便是以神為說謊的，祂的道也不在我們心裏

了。」 

 

例子：「烏雲密佈」──當陰天或雨天時，你一定看不見太陽，對嗎？但你會否因此而說沒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太陽？當然不會。只因為有雲遮隔而已。同樣，我們看不見天堂或看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不見神，並不因此表示沒有天堂、神，全是因為我們内心充满了罪，被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罪阻隔，以致我們看不見祂（罪有如心中雲層，遮隔看不見神）。換言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，當我们說沒有神時時，正好證明我們心中充满了罪。（參《實用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佈道手冊》，276 頁。） 

 

 
    人的罪不獨在乎是否做了一些不當做的事，也不單在於是否不去做一些當做的事情（虧缺了

神的榮耀），更表現於「故意不認識神」（羅一 28）、忘記神、叛逆神、敵擋神，甚至是逃避神和

否定神。其實，「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原顯明在人心裏，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。」（羅一

19）只是人故意不認識祂，以為遠離祂、否定祂就可以不用向祂負責；甚至只隨己意而行，放縱

肉體的私慾，這正是罪的表現。 

 
例子：「遺棄父母」──我們不時都聽見一些老人家被自己的兒女借故遺棄在醫院的消息， 

           這是多可悲的事情。作兒女的並非不知道他們是自己的父母，只是故 

           意不認他們，因此他們這種不孝的行為是應該受到譴責的。同樣，我 

           們雖然知道神，卻不把祂當作神榮耀祂，也不感謝祂，豈不是也顯出 

           我們的罪嗎？ 

例子：「離家出走」──不少離家出走的青少年，一心是為了逃避父親的臉，以為只要遠離他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便可以擺脫他的轄制，更可不用向他負責；誰知內心的痛苦、掙扎卻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由此而生。因為他們絕不能因著離開了父母，便可以脫離與他們之間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命的關係。同樣，當人選擇離開神時，內心不但失去平安，更會帶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來無可填補的痛苦。 

 

    罪的結果是要與神隔絕，如經上說：「罪的工價乃是死」（羅三 23），這「死」並非只是肉身

的死，乃指人在罪中既與神為敵，罪便成為了人和神中間隔斷的牆（弗二 14），人若帶著罪離世

的話，結局就是永遠滅亡──極大的死亡（靈魂永遠無法返回神面前）。人在神裏本有的形象、

尊貴的位分，生存的真正價值與人生的真正意義等亦由此而失落，活在心靈的空虛、痛苦與絕望

之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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例子：「脫軌衛星」──不論一顆人造衛星的設計多精密，性能多先進，造型多完美，用料多 

           高級，且身價多高昂，但只要它脫離了原先被造時所預定的軌跡， 

           便無法發揮本身應有的作用，並且馬上變成了太空的廢物。原來它運 

           行的空間、活動的範圍及存在的價值是依據著一個特定規律的，當脫 

           離那規律時，便失去其存在的意義。同樣，人本有神尊貴的形象，只  

           是因犯罪離開神而失落了；罪使人脫離正軌，也因此失去了其原有的 

           價值與存在的意義。 

 

 

    大多數人都以為自己的罪惡過犯，可以藉著善行得以彌補，所謂將功補過，但其實這只是人

一廂情願的想法，根本是於事無補的。試想，人一生所做的好事，是否能相等於他所犯罪的數目

也成疑問，即使數目相等甚或超過，也不等如已犯的罪便可因此自動消息，只是好的事與不好的

事合在一起而已，真正的問題仍未有解決。所以，結論是人在罪中並不能自救！ 

人若只懂說：「只要憑良心做事便能心安理得，甚麼宗教都一樣。」但卻不知道神所定對人

的要求時，這說法仍是無意思的。他不會因為已盡力行善，而能解決神看為罪的事情，相反仍要

面對因罪而來的後果。人在罪中已無能為力！ 

 

例子：「炒  蛋」──三福大綱選用。不好的東西不會因為有好的東西加入而自動消失，只 

           是好與不好的東西混在一起，最終是令到整體都變成不好（參《三福 

           課本》）。 

例子：「清水墨水」──在一個杯子中，無論有多少滴清水，只要有一滴墨水掉進去（比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已極懸殊），整杯水就會變成黑色。又或者杯中只要有一滴墨水，則不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論再加上多少滴清水，亦無法使墨水變為清水，結果是清水與墨水混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起，本來是清的也變為黑了。同樣，我們然然做過很多好事，但只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一樣行得不好，整個人也變成不好。又或者只要我們有罪，那怕是一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件，則不論我們再做多少善事，仍然無法彌補。（（參《實用個人佈道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冊》，277 頁。） 

例子：「雪足深陷」──一次與友人在雪地中漫步，四周路面都看似平坦，但卻不小心掉進雪 

           坑中，下半身陷在雪堆裏，完全動彈不得。當意圖發力想離開雪坑時， 

           由於腳底並無支點，故更往下多沉了十多公分。當時完全體會何謂不 

           能自拔，無法自救，只有伸手請求友人將我從雪坑中拉出來。 

例子：「鐵達尼號」──鐵達尼號都有方向舵，而且馬力十足，滿以為可以來去自如，萬無一 

           失，只是這舵並不能在最危險時改變它的方向，結果在無計可施之下， 

            仍以慘劇收場。同樣，人不要太自信而忘記了自己的限制與渺小，更 

            不要因一時的成功而忽略了更大的失敗，以致最終陷入萬劫不復的深 

           淵中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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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人在罪中離開神之後，不是憑己意、方法可以回到神面前，所謂不能「自出自入」是也，神

不一定要收納我們（大有理由），因為起初是我們選擇離開了祂。除非我們按著神所預備，叫我

們能重返祂面前的方法，才能真正重投祂的懷抱。換言之，神所定的方法是人能得救的唯一方法！ 

 

然而，有很多人就算明白這真理，但卻不願意接受。其原因並不是由於他們理性上的疑問叫

他們不信，也不是心底裏真的認為不需要接受基督，而是因為道德上的取捨（不願離開罪中之

樂），至令他們拒絕接受基督。因為當他們說願意接受時，即表示要向這位神負責（離開一切的

罪惡）。 


